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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
 

泉教执〔2009〕12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切实做好期末及暑假学校安全教育和防范 

工作的通知 

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、市属中等职业学校、市直各中小学、幼

儿园： 

暑假已到，最近一段时期，我市已连续发生多起校园安全事

件和涉校刑事案件，在社会上造成不良的影响，引起市领导的高

度重视。我局于 5月中旬发出紧急通知，要求各地各校切实做好

预防发生学生溺水、交通事故，加强安全教育工作，防止类似事

故的发生。期末已近，高考、中考即将来临，为认真做好期末和

假期学校安全保卫工作，确保广大师生过上一个安全、愉快、健

康的假期，为有效遏制各类事故和案件的发生，确保广大师生人

身财产安全和学校安全稳定，现将期末和暑期学校安全保卫工作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切实增强责任意识，确保学校安全稳定 

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提高思想认识，充分认

识期末和假期学校和师生安全工作的重要性，牢固树立“以人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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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、安全第一”的思想，把学校安全工作作为当前学校工作的重

中之重来抓，切实加强领导，采取各种有效措施，狠抓安全教育

和防范管理工作，健全工作保障制度，将工作抓紧、抓细、抓实、

抓出成效，切不可有丝毫的疏忽和侥幸心理。 

二、开展安全教育和检查，落实各项防范措施 

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以六月份开展的“安全

生产月”活动为契机，在各地各校广泛开展形式多样、贴近生活、

贴近师生的以“防火、防骗、防盗、防汛、防破坏、防溺水、防

交通事故、防地质灾害事故以及安全用电、注意饮食卫生”等为

主要内容的安全宣传教育和安全检查，提高师生的自防自救意识

和自我保护能力。在放假前必须认真组织一次对学校校舍、教学

设备、体育设施、学生宿舍、食堂等人员聚集场所进行全面检查，

排除一切安全隐患，在检查过程中要做到“严”字当头，从“细”

处入手，严防走过场。发现问题应立即整改，对一时整改有困难

的，要明确监管责任，防止重、特大事故的发生，确保校园和师

生安全；要加强对易燃易爆的化学物（药）品的管理；要切实加

强校园网络安全管理，及时封堵和消除互联网上的不利于青少年

身心健康成长和危害社会稳定的有害信息。要加强对学生游泳

（游玩）安全教育，反复告诫学生，学习游泳必须在家长或老师

的陪同和组织下进行，不管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都不能私自到

江、河、溪、池、圳、水库等水域游泳（游玩）；要加强交通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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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意识教育，外出必须要有监护人同行，不要乘坐无牌无证和超

载的车船等，教育未成年学生不到“三厅两室”、酒吧、网吧等

活动场所。 

三、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，净化育人环境 

各级各类学校要在最近通过各种有效形式开展“遵纪守法、

从我做起”、“崇尚科学、拒绝邪教”、“珍爱生命、拒绝毒品”等

活动，在广大师生中营造以遵纪守法、崇尚科学、珍爱生命、拒

绝邪教、拒绝毒品的浓厚氛围，在假期积极参加科学文明、健康

向上的社区活动，拒绝黄、赌、毒和各种封建迷信活动。要告知

学生在参加社会公共活动中，要自觉遵守社会公德，遵纪守法，

辩明是非，增强自我保护能力。各地各校在放假前，要普遍举行

一次主题班会，结合当前学校存在的实际，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

活动，引导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；各地要继续配合综治、公安、

工商、文化、卫生等部门，认真开展校园及周边环境大整治，对

校园周边环境和滋扰校园、侵害学生权益、影响学校安定稳定的

因素，再次进行拉网式全面排查和整治，进一步净化优化育人环

境。 

四、发扬家校联系传统，杜绝伤亡事故 

各地各校要多渠道、多形式地加大社会宣传力度，广泛宣传

学生安全保护知识和安全工作的重要性、必要性、紧迫性，进而

唤起全社会的支持与配合；各学校应在放假前和暑假广泛开展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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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、教师家访活动，对外来工子弟、留守儿童、家庭困难学生、

单亲家庭的学生应作为重点家访对象，通过召开家长会，印发《告

家长的一封公开信》等方式，向家长通报学生在校表现以及学校

放假至开学的时间、假期学生应遵守的事项等，争取家长的密切

配合，并敦促家长切实履行监护人的职责，共同做好学生的假期

安全教育与防范工作，杜绝与遏制学生意外伤亡事故和案件的发

生。 

五、严格落实值班制度，确保信息畅通 

各级各类学校要认真落实值班制度，安排专人昼夜值班，学

校领导要在岗带班。要进一步完善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工作预

案，一旦发生突发事件，要立即启动预案，及时组织力量进行抢

险和处置，并按程序及时逐级如实上报。所有值班人员一定要坚

守岗位，尽职尽责，并认真履行请示报告制度，遇到紧急、重要

情况必须立即请示报告，确保信息畅通，决策准确，指挥灵敏。

各地各校要严肃值班纪律，凡因责任心不强、领导不得力、工作

不落实、措施不到位而导致发生重大问题的将按照《泉州市安全

管理奖惩暂行规定》严肃追究有关领导和值班人员的责任。 

泉 州 市 教 育 局 

二 OO九年六月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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